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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21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倡导者协会提交的

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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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2015 年后发展框架中将教育作为促进性别平等的手段 

导言 

 2000 年，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应 2015 年之前实现

的八项发展目标。这套目标在激发全球认识、利用资源、理顺发展努力以及加强

会员国和国际社会的问责制方面，取得了成效。但随着 2015 年的临近，会员国

有必要制订一项后续框架，以保持发展势头，同时确保连贯性。2015 年后发展议

程是一次机遇，既要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又要解决当前框架的涉及

方面和差距问题，特别是在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 

 目标 3 关注性别问题，旨在“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目标 5，改善

产妇保健，也涉及性别问题，但不在本陈述的范围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

合组织）在关于 2015 年后议程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文件中，将实现性别

平等和妇女赋权作为一项基本目标，不仅自身意义重大，而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先决条件”。这是由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所有国家能

否进一步改善平等状况。不过，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展情况喜忧参半。在某些领域

取得进步，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仍是所有国家“未完成的事业”。 

 目标 3 提出了一项具体目标：“最好到 2005 年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消除

两性差距，至迟于 2015 年在各级教育中消除此种差距”。衡量这一具体目标的三

项指标是：女童和男童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妇女在非农业部门

有偿就业中所占份额；以及妇女在国家议会中所占席位比例。 

 教育被视为原有框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这是由于部分最贫困国家取得了最

大的进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全民教育：2015

年以后：摸清当前国际行动，以确定 2015 年后教育和发展议程》，文中指出，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初等教育入学率在 1999 至 2009 年间提高了 18%。在埃塞俄比亚，

1997 至 2007 年间新增入学人数达到 300 万，失学儿童则从 63%降至 16%。但《2013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指出，初等教育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中等教

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差距却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且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态势。

本陈述将重点放在女童教育问题上，利用校内性别暴力案例来说明当前发展框架

存在的缺陷，旨在提供更多信息来制订更为有效和全面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并将性别平等问题纳入议程的方方面面。 

需要解决的缺陷 

 由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共同举办的 2015 年后发展议

程中的教育问题全球专题协商在其报告中指出：“将教育作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中的一个优先要务。”尽管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有大约 5 700 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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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儿童由于经济、社会或身体困难而失学，其中包括 3 100 万女童。联合国女

童教育倡议将以下几点作为危及教育和性别目标的障碍：教育质量差；缺少“有

性别平等意识”的教师；极端贫困；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和习俗；结构不平等；暴

力侵害女童行为。特别是，校内性别暴力严重阻碍了在教育领域实现性别平等，

给女童的入学、出勤和续读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实质性挑战：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 

 校内暴力侵害女童行为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大部分都被忽视了。“加拿

大计划”组织在题为《女生有权在没有恐惧阴影的情况下学习：努力终结校园性

别暴力》的出版物中，将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定义为“基于陈规定型观念以及

基于儿童的性别或性别身份，赋予或期望其应扮演的角色或应遵守的习俗，在校

内或校园周边对儿童施加性暴力、肢体暴力或心理暴力的行为”。教师和学生都

可能施加此类暴力，而且往往表现为性暴力、欺凌、体罚、威胁和恐吓。据估计，

每年至少有 2.46 亿男童或女童遭受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女童在面临来自教

师、教职员工和同学的性骚扰、强奸、胁迫、剥削和歧视时格外脆弱。由于暴力

侵害女童行为妨碍她们接受教育，而缺少教育则会加剧针对女童的暴力，这类暴

力对于实现女童的教育权利及其在安全的校园环境内学习的权利会产生不利影

响，并造成恶性循环。 

 各国和国际社会都采取了某些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发表公开声明、重

申决心消除此类暴力、以及编写校园安全手册和指南，但在实际落实、跟进和评

估以往承诺方面的工作却极少。 

 人权倡导者协会敦促各国和国际社会制订具体而充分的监督、报告和执行机

制，促使各国切实负起责任，打击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兑现关于此类暴力的

以往承诺。 

缺少按性别分列的性别平等目标、指标和数据 

 按性别分列的性别平等目标、指标和数据是制订全面和有效的 2015 年后议

程的关键。正如教育问题全球专题协商指出，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在落实时往往各

自为政，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不同目标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为实现其中一项目标所

做的努力如何影响到其他目标。其中两项目标特别针对妇女和女童，即，关于性

别平等的目标 3 和关于产妇保健的目标 5。此外还有两项目标包含按性别分列的

指标，即，目标 1 中的贫困指标和目标 7 中的水资源指标。其他目标均没有直接

涉及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问题，但缺少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仍是一个大问题，这是

由于关于性别平等的具体目标和指标对于调动行动和资源来说十分重要。在数据

收集和报告工作中突出女童和妇女的地位，政府和捐助方才会增加用于实现性别

平等的投入。为此，有必要不断投资于统计能力建设和监督工作，以便在 2015

年后议程中改进性别平等指标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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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不充分 

 为制订更加有效的 2015 年后议程，有必要将国家数据和国际监督更好地协

调和统一起来。联合国认识到，在国家层面产生的数据并没有全部进入国际统计

系统。例如，国际、国家和地方实体均认识到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是一个严重

且普遍的问题，但仍需要一种协同、可持续和有条不紊的应对方法。此类暴力依

然阻碍着实现女童的教育权利，并且对社会方方面面造成长期影响。这种情况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不愿调查暴力案件以及受害者对于报告暴力案件心怀疑

虑，特别是性暴力，因而造成缺乏关于暴力侵害女童案例的可靠数据和统计数据。

为此，校内暴力侵害女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认识，并且隐匿于无形。 

 报告数据不充分的问题在联合国系统普遍存在。例如，关于各国是否按照负

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建议，建立了保密和便捷的报告机制，落

实了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反对暴力的政策和方案，改进了数据收集工作以便编制暴

力侵害儿童问题统计数据，对于所有这些都缺乏充足的后续工作。为此，联合国

应在国际层面建立制度框架，让各国负起责任，进一步承诺打击和防止暴力侵害

妇女。 

行动建议 

 人权倡导者协会： 

• 敦促会员国和联合国在制订 2015 年后议程时双管齐下，一方面按照

2015 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小组的建议，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作为一项

强有力且独立的目标，另一方面在其他目标中设立针对不同性别的具体

目标和指标，并且按性别分列数据。 

• 建议每个目标都有明确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 敦促会员国和联合国加强和保持千年发展目标框架的延续性，同时将各

方提出的建议纳入 2015 年后议程。 

 


